
























































附件 1  定标办法  

为体现科学、规范、透明、民主决策要求，依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

细则》《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定分离”管理办法（试行）》，

经招标人依法履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后确定本办法。  

一、定标委员会 

招标人依法组建定标委员会，定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为 5人，由招标人在职

人员组成。 

定标委员会应当推荐定标委员会负责人 1名，招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参加定标委员会的，应当由其担任定标委员会负责人，负责定标活动

的组织领导工作，定标委员会负责人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组织定标委员会成员学习招标文件、评标报告等定标相关资料； 

（2）组织定标委员会开展中标候选人答辩工作； 

（3）汇总各定标委员会成员认为需要投标人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问题,

组织定标委员会对投标人质询并对投标人的答复进行审查； 

（4）对出现较大争议的事项进行书面记录； 

（5）收回定标过程中使用的文件、表格和定标记录以及其他资料，并查验

定标记录的完整性及有效性； 

（6）组织对定标结论进行复核确认； 

（7）组织编写定标报告。 

定标委员会成员存在法定回避情形的，应当主动回避。 

二、定标方式 

本项目定标方式采用票决法，即定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办

法，对中标候选人进行记名投票，得票最高的即为中标人。当最高得票相同

时，对得票最高的中标候选人再次进行记名投票，直至选出中标人。 

三、定标因素 

本项目定标因素：中标候选人本单位授权委托人答辩、建筑施工企业混凝

土强度保证率、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企业发生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事故情

况。 

中标候选人需提供资料及答辩要求如下： 








